
 

河 北 省 教 育 厅 
 

 

冀教办函〔2021〕1 号 

 

河北省教育厅 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届高校 

毕业生就业促进周活动的通知 
 

各普通高校： 

为抓住当前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，全力促进 2021 届高

校毕业生顺利毕业、尽早就业，教育部定于 2021 年 5 月 17

日至 23 日在全国开展 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系列活

动。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

进周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21〕1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，并就有关事项强调如下： 

 一、组织收看就业促进周启动仪式。教育部就业促进周

启动仪式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大

会将于 5月 17 日通过“24365 互联网+就业指导”平台同步直

播，请各高校组织毕业生和就业工作人员认真收看。 

 二、组织参加并积极开展招聘活动。就业促进周期间，

各高校要积极组织毕业生参加教育部“24365 校园招聘服务”

百日招聘活动、“教育部 24365 校园招聘服务”京津冀专场线

下招聘会和省教育厅、人社厅举办的系列招聘会。同时，按教

育部要求，各高校每天要举办线上线下校园招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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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举办校企供需对接活动。就业促进周期间，各高校要

结合实际，举办校企供需对接会，积极与企事业单位签订人才

招聘合作协议、共建就业实习基地等。 

四、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。就业促进周期间，各高

校要通过形势政策讲座、党团组织活动、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

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，引导毕业生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现代

化国家建设新征程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就业促进周活动，主管校领导亲

自部署，认真制定本校就业促进周工作方案，并于 2021 年 5

月 13 日前将本校就业促进周工作方案报教育厅备案（盖章扫

描件连同电子版一并发至指定邮箱）。 

（二）就业促进周期间，各高校要及时统计各项活动开展

情况，每天下午 16:00 前报教育厅（报送方式另行通知）；由

我厅汇总后当天上报教育部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苑晓莉  0311-66005130 

江 舢  0311-66005716 

电子信箱:jytjycy@126.com 

 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

    促进周活动的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8 日 



3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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